医院垃圾管理制度
一、总则
为规范医院垃圾分类收集、转运、暂存及处置流程，防范环境污染与交叉感染，保障患者、医护人员及公众健康，依据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等法规标准，结合医院运营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本制度适用于医院内所有科室、部门及相关合作单位的垃圾管理工作。
二、垃圾分类标准
1. “医疗废物”：包括感染性废物（如污染敷料、废弃口罩）、病理性废物（如手术切除组织）、损伤性废物（如针头、缝合针）、药物性废物（如过期药品）、化学性废物（如废弃消毒剂），按对应类别分类存放。
2. “生活垃圾”：分为可回收物（如废纸、塑料瓶）、厨余垃圾（如食堂剩餐）、有害垃圾（如废电池、废灯管）、其他垃圾（如一次性餐具），遵循生活垃圾分类规范。
3.“特殊垃圾”：医疗设备报废部件、废弃医疗耗材包装等，单独分类管理，明确处置路径。
三、收集与存放要求
1. 各科室配备分类垃圾桶，桶身标注清晰类别标识，医疗废物专用容器采用黄色密封式，生活垃圾容器按分类颜色区分（可回收物蓝色、厨余垃圾绿色等），放置于指定区域，避免污染。
2. 医疗废物需日产日清，由专人按规范穿戴防护用品收集，逐层转运至暂存点，全程做好登记；生活垃圾定时收集，可回收物单独分拣，有害垃圾密封存放。
3. 垃圾存放区域保持清洁干燥，定期消毒，远离诊疗区、食堂及水源，防止异味扩散与蚊虫滋生。
四、转运与处置流程
1. 医疗废物转运由具备资质的单位负责，转运前核对数量、类别，签订转移联单，确保全程可追溯；转运车辆专用，定期消毒维护。
2. 生活垃圾由合规环卫单位清运，可回收物交由指定回收企业处理，有害垃圾按规定交由专业机构处置，严禁混装混运。
3. 特殊垃圾按相关规定，联系厂家回收或委托合规单位处置，留存处置凭证。
五、责任与管理
1. 明确各科室负责人为垃圾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落实分类收集责任；后勤部门负责垃圾转运协调、存放区域管理及设施维护。
2. 定期开展垃圾管理培训，提升医护人员、保洁人员分类意识与操作规范，掌握医疗废物处置风险防控要点。
3. 建立监督检查机制，定期对各科室垃圾分类、存放、转运情况进行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对违规行为予以通报问责。
六、应急处置
若发生医疗废物泄漏、流失等情况，立即启动应急程序，封锁污染区域，采取消毒、清理等措施，防止扩散，并按规定上报相关部门。
